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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12 次 
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12 次审议会议于 2022

年 4 月 1 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

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

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审议意见 

（一）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二）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委托德雅电子开展劳务加工的合理性、必

要性及德雅电子的股东背景、劳务用工等情况。请保荐机构核查并

发表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准确披露 IGBT 分销业务报告期内毛利率变动原因，

并结合市场地位补充披露未来应对市场风险的措施以及未来的经

营规划，做好风险提示。 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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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未来市场的可持续性。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

25,136.50 万元、33,552.87 万元及 41,602.58 万元，归母扣非净利润

为-202.25 万元、3,134.80 万元及 5,442.72 万元，2019 年除流量传

感器外其余各类产品收入均出现下滑，测距传感器收入出现大幅下

滑，2020 年、2021 年经营业绩大幅好转。此外，发行人曾于 2017

年 6 月申报中小板 IPO，2018 年 2 月撤回申请，主要原因为发行人

2017 年业绩下滑，当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从 5,420.91 万元下滑至

1,896.78 万元所致。（1）请保荐机构说明发行人 2017 年业绩下滑原

因，发行人业绩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否系对乘用车行业的依赖度过高，

发行人是否存在主要产品因市场发展、下游客户需求随时需要调整

的情况，未来收入的可持续性，与行业变动趋势是否一致，募投项

目是否合理可行。（2）请发行人说明下游产业链较长，行业和应用

场景丰富，下游市场的需求变动较大，同时由于大部分产品是小批

量生产，未来市场需求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多，是否对未来经营稳定

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（3）请发行人说明雾化香薰类产品是否可持

续增长或保持稳定，产品依赖的发明专利或专有技术是自营还是外

购，专利和主营业务是否相关，研发人员是否稳定。 

2.关于劳务外包。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要采购内容为原材料、劳

务外包和外协加工，其中劳务外包采购额各期占比分别为 23.04%、

21.29%和 21.48%，占比较高，外协加工各期占比分别为 5.58%、

4.73%和 5.61%，主要劳务外包供应商为深圳穗智，同时，深圳穗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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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发行人 2021 年度第一大供应商。发行人 2021 年末员工数量为

773 人，根据劳务外包服务采购金额和测算得出 2021 年劳务外包

人员数量为 616 人，数量接近发行人员工数量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深圳穗智是否专门或主要为发行人服务，

如是，请说明其合理性及必要性。（2）深圳穗智是否为独立的经营

实体，是否具备必要的专业资质，是否已履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必

要的行政许可或备案手续，其业务实施及人员管理是否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规定，其与发行人发生的劳务外包交易是否存在重大风险，

发行人对深圳穗智是否存在重大依赖。（3）外包的具体工序，是否

涉及到公司的核心技术。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 

（二）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未来市场的可持续性。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整体毛

利率持续下滑，但最近一期 MCU、IGBT 分销毛利率上升，因 2021

年芯片紧缺 MCU 销售价格增幅高于原材料价格涨幅，因 2021 年

汇率波动 IGBT 销售价格降幅小于原材料价格降幅。请发行人说明：

（1）在 MCU 领域的市场份额是否会随着下游厂家的产业链延伸

受到较大影响，发行人在产品研发、细分市场布局方面如何应对。

（2）发行人 MCU 的分销比例较大，报告期各年占比均超过 MCU

销售额的 70%，报告期各年 MCU 分销的毛利率分别为 18.82%、

18.57%和 22.10%，分销毛利较高的商业合理性及分销业务的可持

续性。（3）上述毛利率影响因素是否可持续，未来分销毛利率的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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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趋势。（4）结合分销业务中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内容、分销授权条

款，说明客户未直接从中颖电子、Trinno 等供应商采购的原因。（5）

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具有 MCU 芯片设计能力，底层技术电机矢量控

制技术的技术壁垒，研发资源的复用性以及工厂柔性生产和自动化

的水平。 

2.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关系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蔡金铸、

丘守庆二人共同签订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双方在公司日常生产经

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方面保持一致行动，在对有关公司经营发

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、董事会提出议案及表决之前，双方内部

应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，当出现双方意见不一致时，

双方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等重大事项共同投弃权票。请发行人说明：

（1）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时，双方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等重大事项共

同投弃权票是否会对发行人的经营决策造成重大不确定性，是否影

响发行人控制权稳定。（2）双方在董事会上是否存在保持一致行动

的机制，是否安排有相关的分歧解决机制。 

3.关于代工。发行人以厂中厂模式委托德雅电子提供 SMT/AI

加工劳务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说明：（1）对德雅电子的核查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员工人数、设备价值、发行人业务在德雅电子销售收

入占比、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异常资金往来、关联关系核查程序，发

行人是否对德雅电子购置设备提供财务支持，SMT/AI 工序委外加

工与自行生产对净利润的影响情况。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与德雅电

子的合作模式是否发生变化。（2）发行人代工的电磁炉和电陶炉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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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生产的毛利率情况，并请结合生产过程中是否有委外加工的环节，

是否具备相应的生产条件与产能等方面情形，说明发行人未来对该

类业务的发展规划、稳定性及市场前景。 

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4 月 1 日 
 


